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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201904/t20190408_16751096.htm） 

 

附錄 

 

市安委办关于进一步做好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 

深安办〔2019〕91 号 

 

各区（新区、合作区）安委会，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使

用单位： 

为深刻吸取江苏响水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3.21”特别重大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市决策部署，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

坚决遏制各类危险化学品生产安全事故。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40 号）和《危险化学

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标准等文件精神，现就进一步做好全市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安全监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工作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具有固有危险有害程度高、发生事故后果严重和社会影响大的特

点，一直是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监管的重中之重。各区和市直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

做好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管工作的认识，切实履行好重大危险源属地监管和行业监管

责任，深入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监督辖区和行业领域内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生产、

经营、储存、使用单位认真履行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重大危险源各项安

全管理措施，改进并完善安全生产条件，确保重大危险源安全稳定运行和风险的在控、可控。 

二、认真做好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重新辨识和备案工作 

新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标准已于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各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要立即行动起来，做好重大危险源重新辨识和备案工作。一是要组织

对原来已确认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进行重新辨识、评估，按新标准确定重大危险源的级别，

并按要求对新增的重大危险源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对不符合新标准的重大危险源予以核销；

二是要监督指导辖区和行业领域内其他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单位，按照新

的辨识标准，对本单位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和使用装置、设施或者场所进行重大危险

源辨识。技术力量达不到的，要聘请第三方机构参与，做到“不漏一企、不漏一处”。对经辨识

确定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单位，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相关规定，对重大危险源开展

安全评估并确定等级，进行登记建档，同时向辖区应急管理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报送重大危险

源备案申请表和档案材料，申请重大危险源备案。 

重大危险源重新辨识、评估、登记建档和备案工作须于 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各区和市

直相关部门于 7 月 10 日前将工作开展情况和重大危险源辨识情况（见附件）报市安委办。 

三、严格落实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源长责任制 

应急管理部于 2018 年 9 月印发了《应急管理部关于实施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源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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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通知》（应急﹝2018﹞89 号），要求建立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源长责任制，构建责任明晰、

管理严格、措施有效、应急有力的重大危险源安全管控机制。企业主要负责人为总源长，并履

行规定的各项职责。各区和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企业抓紧按落实源长制，建立“源长制”

公示制度，完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源长制”工作记录，并将相关工

作落实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全市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须于 2019 年 6

月底前全部建立源长制。 

四、构建稳定高效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动态监控系统 

2016 以来，市安委办在各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自有监控系统的基础上，通过技术

手段将各企业的监控系统接入深圳市安全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实现了对全市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的动态实时监控。近年来，由于部分企业监控系统升级改造、网络故障、后期跟踪维护不

到位等原因，导致不少企业的监控系统无法与深圳市安全管理综合信息系统有效连接，目前市

安委办正会同系统维护单位排查故障原因，恢复网络连接。各区和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加强监控监测系统建设，并积极配合做好与市、区（行业主管部门）

的系统对接，确保连接稳定、顺畅，构建市、区（行业主管部门）和重大危险源企业一体化的

动态监控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实时动态监管。 

五、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日常监管和监督检查 

各区和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列为日常监管和监督检查的重点

内容，指定专人负责，定期通过在线监管系统了解企业安全运营情况，每季度对重大危险源企

业进行执法检查， 不间断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通过强有力的监管手段督促企业全面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 

 

附件：1.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2. 应急管理部关于实施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源长责任制的通知 

3. 全市现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名单（略） 

 

 

深圳市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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